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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509号建议的答复

王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项目环评批复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环境影响评价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保障，对于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市高度重视环评审批效能提升工作，持续深化环评制度改革，以更高效的审批服务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我市近年来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南通作为全省首批开展“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国家级试点的城市，在部省指导意见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丰富改革举措、推出实施方案2.0版，将试点范围扩大至省级以上开发区以外的限值限量管理园区，助力一批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一是简化报告评价内容，建设项目环评共享区域环评现状评价及监测结果。二是同类型项目“打捆审批”，覆盖12个纺织服装、服饰业等九类同类型报告表项目。三是实施告知承诺制，对99个在试点区域内符合园区产业定位、不涉及重点行业清单内的报告表类建设项目，企业承诺后直接作出审批决定。四是豁免环评手续，对25个智改数转、安全环保技改、装备更新等不涉及新增污染物排放的技改项目，豁免环评手续，环保责任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五是优化排污总量指标管理，以园区为单位实施总量管理，区内排污总量少的项目不再单独申请总量指标，减少审批环节，281个项目免于单独办理总量平衡手续。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建设项目数量增多、类型多样，环评审批工作中存在的流程较长、环节较多等问题也逐渐显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落地进度。您的建议针对性强、内容详实，对我市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下一步，我局将通过多措并举提高环评审批速度。
一、持续深化环评审批改革
围绕提升审批效能与服务便利度，多项改革举措协同推进环评审批改革。一是建立环评审批时限预警机制，实行“红黄绿”三色预警，确保各环节按时办结。二是扩大两证审批合一试点，将原本串联审批的环评批复与排污许可证核发整合为“同步受理、同步审查、同步办结”，通过整合审批流程、简化审批环节，为企业节省时间和成本。三是实施分类管理。根据项目环境影响程度，实行差异化审批，对重大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对园区内同类型小微企业项目开展“打捆”审批，缩短审批时限。四是因地制宜开展现场指导工作，加大文件政策的宣传和培训力度，以南通市经济开发区环评改革国家试点为契机，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带动其他地区常态化实施，让惠企政策遍地开花。
二、着力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以提升审批专业化水平为目标，系统开展能力建设工作。一是定期选派专家开展专题培训，重点围绕环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典型案例解析等内容，提升审批人员的专业理论水平和实务操作能力。二是赴先进地区及典型行业开展调研学习，环评审批人员通过深入了解产业发展现状和环保管理水平，增强审批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建立长三角区域环评审批常态化交流机制，定期选派业务骨干赴上海、苏州等先进地区跟班学习，借鉴成熟经验优化本地审批流程。四是强化专业人才引进，积极吸纳专业人才，持续壮大环评审批队伍，提升整体服务能力。
[bookmark: _GoBack]三、加快推进智慧审批建设 
通过数字化赋能，推动环评审批向智能高效转型。一是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平台功能，实施“一单元一策略”的精细化管理，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平台，开展智能环境准入研判，支撑项目精准快速落地。二是探索“AI”环评审批，对接专业技术开发单位开发环评审批“AI助手”开发，通过知识库建设，支撑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环评审批，提升环评审批效率。三是探索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依托南通市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一体化平台建立环评全过程监管子系统，进一步加强部门审管联动。
四、逐步完善制度保障体系 
从制度和机制层面夯实环评审批工作基础。一是推进南通制度创新，我市在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同时，将针对在环评审批工作及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中发现的痛点、难点，积极推进南通制度创新，为审批工作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行容缺受理，对基本条件具备、主要申报材料齐全的非原则性欠缺材料，实行“容缺受理、限期补正”，避免企业“来回跑”。三是配合上级部门调研，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开展环评法律法规修订调研，结合南通实践提出建设性意见，推动环评制度更加完善。
感谢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认真研究吸纳您的建议，持续优化环评审批服务，为项目加快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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